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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元时期安徽地区的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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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内容提要]蒙宋对峙时期，出于军事征服及统一中国的考虑，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政权曾下令在

安徽境内的颍州设立榷场，进行南北互市贸易。元统一全国后，安徽地区的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：不

少地方商业街市的规模超过了宋代；许多地方设立了商税征收管理机构，政府加强了对商税的征营；一

些地方通过庙会的形式举行定期集市贸易，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；徽州人大量外出从事商业

活动，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在这一时期已初露头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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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统一中国之前的蒙宋对峙时期，出于

军事征服的考虑，忽必烈曾下令在安徽地区∞

的颍州设立榷场，进行南北互市贸易。元统一

全国后，安徽地区的商业，随着境内社会秩序的

日渐稳定以及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不断恢复和

发展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
一、蒙宋时期的颍州互市

蒙古统一中国之前，与南宋之问长期发生

战争和冲突，形成对峙的局面，战火时断时续。

但与此同时，出于各自的实际需要，蒙、宋在双

方边界上又设立榷场，允许南北之间进行互市

贸易。中统元年(1260)七月，忽必烈在即位三

个月后便下令于颍州、涟水、光化军立榷场开展

南北互市②。当时蒙、宋边境互市的经营方式

为：由商人运货到场，场官收购之后，再和南方

贸易，商人自己是不能直接和南方场官或商人

发生联系的。南北互市是一种官府垄断的商业

贸易行为，它对不在榷场内进行贸易的私商活

动予以严禁。如中统二年(1261)八月，南宋私

商75人进入宿州境内，被有司议置于法，后忽

必烈下诏予以宽宥，并“还其货，听榷场贸

易。”④出于对蒙、宋双边互市的重视，中统四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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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63)，忽必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

州、光化互市④。当时，马月合乃曾建言颍州、

光化等处立榷场，岁可得铁103．7万余斤，铸农

器20万事，用易粟4万石输官，不仅官民两便，

而且还可藉以镇服南方④。于此可见，铁是当

时蒙、宋双方榷场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。不久，

因双边关系恶化，至元元年(1264)正月，忽必

烈下令罢除颍州等处南北互市，并严申越境私

商之禁唧。至元二年(1265)三月，重申罢除南

北互市，征括民间南货，“官给其直”⑦。至元九

年(1272)十二月，将南宋派来商讨互市的使者

遣归④。由于此时忽必烈已下定灭亡南宋的决

心，所以南宋派遣使者提出互市的要求不可能

被接受。南北互市的中断，给蒙、宋双方经济都

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。

除了颍州互市等官方设定的商业行为之

外，为了筹集军粮以服务于征服南宋的实际军

事需要，蒙宋对峙时期，一些蒙古将领还在自己

的辖区内实行发展商业的措施。如亳州万户张

柔，曾在淮河流域一带修筑汴堤以通商贾之利，

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亳州、宿州以及曹、濮、魏、

博等地粮食贸易的活跃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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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元代安徽地区的商业

在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及全国统一后，

随着元朝政府对商业的日渐重视鲫，安徽地区

社会秩序的日渐稳定，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不断

恢复和发展，安徽境内的商品交换逐渐复苏，商

业活动日渐活跃。元代安徽地区商业的发展主

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
首先，这一时期，安徽地区不少地方的商业

街市在宋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。如元代徽州

路治所在地街市的规模便在宋代基础上有了一

定的扩展：“市：宋绍定中(1228--1233)，郡守

刘炳整瓮，自西门至三庙f-j$义坊，至兴贤坊、

州学前。明年春，又于郡治前重瓮，共二百六十

余丈。历元至今，时加修治，康庄坦然，市肆辏

集。”∞于此可见，元代徽州路治所在地街市的

道路已似康庄大道，商业铺面较前代更为密集，

商业活动已很活跃，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。

元代徽州路所属婺源州的街市也达到了一定的

规模：“市：五代时南唐检校司空刘津建东、西

两市，宋元及国朝因之。街阔一丈七寸，东西三

百六十丈，转入庙巷四十丈。”@元代徽州路所

属祁门县的街市也在以前的基础上不时得到拓

展：“市：唐置县时街分田字，历五代宋元及国

朝因之，时加修治，平坦如旧0”∞

其次，这一时期，安徽地区许多地方的商税

征收管理机构不断设立，政府加强了对商税的

征管。设立专门的税收机构以征税是维持元代

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。元朝政府往往

在一些重要城镇及交通冲要之地设立专门的税

务机构以向商人征收商税。以徽州路为例，元

代在歙县境内共设立岩寺务、松源务、王村务、

蛇坑务、牌头务、潜口务等税务机构6处，在休

宁县境内共设立在城务、蓝渡务、五城务、江潭

务、临溪务等税务机构5处，在婺源州境内共设

立在城务、高沙务、中平务等税务机构3处，在

祁门县境内共设立在城务、石门务等税务机构

2处，在绩溪县境内共设立在城务、大谷务、坑

口务等税务机构3处，其中，征收境内行商坐贾

的商税是上述各税务机构最主要的职能之

一。@如，岩寺镇是元代歙县境内的重要市镇。

岩寺立镇始于北宋绍兴年间(1131～1162)，当

时商旅每旬以三八日会集贸易，朝廷在此创设

税务，以征收商税。归附元朝后，元朝政府重新

在此设立岩寺务征收商税，由于课额浸重，一度

造成商旅日稀的局面。至大元年(1308)，在岩

寺镇共计征收商税中统钞528锭9两1钱5

分，其税收来源主要取办于漆器等商铺，由于离

朝廷规定的税额相差很远，务官往往以亏课遁

去。至大二年(1309)，经过徽州路向江浙行省

的申请，获准减免中统钞52锭28两，这笔税收

改由“他务稍轻处增入”。此外，一些交通冲要

之地也是元朝政府设立税务机构以征收商税的

重要处所。如歙县县城以南15里处的浦口，为

新安江与率水交汇之地，也是竹商、木商过往桴

筏聚集场所。至元十五年(1278)九月，徽州路

于此置场，征收过往商人的竹木税，其具体做法

是“依商税则，以十分抽一变卖作钞解纳。”@至

元二十一年(1284)，在浦口一处共抽分变卖到

中统钞5l锭20两5分，白该年起，定作课额征

办，不再抽分本色。

复次，这一时期，安徽境内许多地方通过庙

会等形式举行定期集市贸易，促进了广大农村

地区的商品流通。如元代徽州路婺源州境内的

民间庙会十分兴盛，当地流行有五显神的民间

信仰，“岁四月八日，四方民谄五显神，为佛会，

天下商贾辏集”∞。在举行庙会期间，各地商贾

纷纷前来贸易，商业活动颇为活跃。

最后，这一时期，许许多多的徽州人纷纷外

出从事商业活动，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徽商在这

一时期已初露头角。@就活动地域而言，元代徽

州商人既有在徽州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，但更

多的人则选择在徽州境外从事商业活动。在徽

州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，如元代歙县棠樾人鲍

昌孙“迁居岩镇，货肆经营”。凹在徽州境外从事

商业活动的地域主要有江汉、杭州、两淮、四川、

鄱阳、九江、真州、京师、秦陕等地，即长江流域

及两淮地区是当时徽州商人活动的重点地域。

如元代歙县棠樾人鲍叶，“尝挟赀游江汉，继于

所居开市，理财有法”；@元代歙县棠樾人鲍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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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尝客游杭州，交结贤达，以米商起家并立产

业。年五十余卒于杭州”；元代歙县岩镇人汪德

兴，“治鹾于淮，好结多士”；∞元代休宁和镇人

戴亨，“商游蜀地，值元末兵交，弗克还”；錾元代

婺源苻村里人汪会，“壮尝买舟与商人出鄱阳，

过九江，望荆湖之墟。”嚣元代许多婺源州及祁

门县商人曾将竹木运往鄱江及淮东真州等处贩

卖。固元代歙县人蒋宗元，“从兄熹甫入京师，懋

迁为业。”锄元末，休宁率东程氏大商人程维宗

的原配草市孙氏“外家父母垂老，其子商游秦

陕忘归，公(指程维宗)为之经纪，其家未尝失

所。”圆

就经营行业而言，这一时期，徽州商人主要

经营粮食、食盐、竹、木等行业。元代的徽州路

是一个粮食极为短缺的地区，在灾荒年代，徽商

中的米商纷纷从外地购买稻米以解家乡燃眉之

急。如天历年间(1328--1329)，祁门县发生严

重饥荒，时任祁门县达鲁花赤张蒙完得，招谕商

旅从外郡贩运粮食进行救济，并“明示榜文，不

许扰害商旅，不旬日，稻米踵艘连舳而至。溪岸

隘塞，虽遇荒歉而民无菜色。”∞除了向徽州本

土贩运粮食外，元代还有不少徽商在徽州境外

从事粮食贸易，如歙县棠樾人鲍饶在杭州从事

粮食经营，“以米商起家”。经营盐业的，如元

代歙县岩镇人汪德兴，“治鹾于淮”。o从事木材

贸易的，如许多婺源州及祁门县商人曾将徽州

本地所产竹木运往鄱江及淮东真州等处贩卖，

所过之地，依则向官府缴纳商税。∞

就商业资本而言，这一时期，不少徽州商人

通过从事商业活动而发财致富，有的甚至成为

巨富，商业资本极其雄厚。如，元代歙县棠樾人

鲍饶“尝客游杭州，交结贤达，以米商起家并立

产业”。元代歙县人蒋宗元，跟随其兄熹甫在

京师经商，“时年尚少，心计颛敏，能辨物精粗，

相时利便，贱人贵辄出，中机会，往往大获，虽老

于市者莫能与之校。”蛰元代歙县澄塘人吴尚

老，“远商，积富巨万”。∞元代休宁断石村人韩

庆七，“世为巨商”。④元代休宁率东程氏族人程

观保，“既冠，商游江湖”。霉其子程维宗于元末

“从事商贾，货利之获多出望外，以一获f者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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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，若有神助，不知所以然者，由是家业大

兴。”其资本十分雄厚，曾在休宁、歙县境内增

置田产4000余亩、佃仆370余家。并置有田庄

5所：宅积庄，则供伏腊；高远庄，则输二税；知

报庄，以备军役之用；嘉礼庄，以备婚嫁；尚义

庄，以备凶年。又于屯溪造店房4所，共屋47

间，以居商贾之货。∞又如，至元末，朱元璋所部

起义军入徽，曾得到歙县商人江元一次10万两

饷银的资助，于此可见其商业资本已非同一

般。@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元代一些徽州家族的族人，

如歙县棠樾鲍氏的鲍昌孙、鲍叶、鲍饶等在同一

年代外出经商，子孙相继，世代相传，有形成商

人家族的趋势。又如，经商获得成功的歙县商

人蒋宗元，“与诸昆弟族人同财，无纤毫私，以

是益见信重。⋯⋯宗元次于诸族人亲戚为长，

顾左右皆其从子孙，行受约束，严惮莫敢自纵，

治货殖，率以宗元为师。”圆于此可见，及至元

末，该家族已有多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，形成名

副其实的商人家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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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《休宁率东程氏家谱》卷3。

@张海鹏、张海瀛主编：《中国十大商帮：}，第444页，黄

山书社1993年版。

@(元)程文：《蒋市监宗元传》，(明)程敏政辑撰，何庆

善、于石点校：《新安文献志》卷88，第2174-217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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